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7號 

上  訴  人  

即反訴原告  謝子晴  

被  上訴人     

即反訴被告  王火木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蘇憲達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2月29日本院朴子簡易庭112年度朴簡字第242號第一審民事判

決提起上訴，上訴人並提起反訴，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即原告方面

一、於原審起訴主張：

（一）上訴人即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26日18時50分許，於嘉義縣

○○鄉○○村○○○00○00號前，因當時天色昏暗，上訴

人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甲車）倒

車欲駛入166線車道時，疏未注意後方狀況且甲車側面無

燈光，適被上訴人即原告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

小客車（下稱乙車）行經前開地點，於完全未看到甲車狀

態下，致兩車發生碰撞，乙車因而毀損而須支出修繕費新

臺幣（下同）126,400元(含零件74,400元、烤漆12,000

元、鈑金15,000元及工資25,000元)。且訴外人王瓈莉即

乙車所有人已將系爭乙車損害賠償債權讓與被上訴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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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

規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賠償（原證1，

戶口名簿、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嘉義縣警察局道路

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

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嘉義縣警察局朴子

分局東石分駐所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原審卷第

11至24頁；原證1-1，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原審卷第46至47頁；原

證1-2，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

行車執照、車輛異動登記書、車輛讓與書，原審卷第55至

63頁）。

（二）被上訴人因上訴人前開侵權行為致受有前開汽車修理費

126,400元之損害（原證2，估價單，原審卷第25至26頁、

原證2-1，估價單，原審卷第49至53頁）。

（三）並聲明：1、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6,480元，及自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於本院補稱：

（一）不同意上訴人所提之反訴。因被上訴人就系爭車禍並無故

      意或過失責任，業經鑑定在案，故被上訴人亦無賠償上訴

　　  人之義務；況上訴人亦未提出貨車修理費之相關單據證明

　　  其損害，故否認上訴人前開主張之真正。

（二）對附於原審卷之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2 年11月15日函

暨所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含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

　　　、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

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照片、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

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公路監理電

子閘門系統查詢資料、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

析研判表、嘉義縣警察局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等文書（原審卷第69至116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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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爭執。上訴人於原審所提照片（原審卷第159頁）非

系爭事故發生時之相片，係事後之相片。對附於原審卷之

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車號查詢車籍資料、折舊計算

工具資料（外放）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嘉

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3年5月31日函暨所附職務報告（本

院卷第83至85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貳、上訴人即被告方面

一、於原審則以：

（一）警察局所製作之筆錄及初步分析研判表所記載之內容均不

實在，事故時伊遭驚嚇致未細看筆錄即簽名。警察局所拍

照片係甲車遭乙車撞擊後滑下來之位置，並非事發當時真

實擦撞點。伊當時有注意到被上訴人駕駛乙車過來，伊還

停車等候被上訴人駕車駛離，伊並未占用汽車道之車道，

伊將車停在自家出入口之斜坡上，伊倒車時有煞車，當時

煞車燈有亮，不清楚為何被上訴人沒看到燈，當時路燈也

很亮。

（二）況被上訴人乙車已16年，零件應予折舊。

二、於本院補稱：

（一）上訴人應無可歸責事由，惟原審未審酌事故現場之實際位

置情形，逕以上訴人具過失行為，且與被上訴人之損害結

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認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並非適法。蓋：

　 1、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關於系爭車禍事故有過失行為，惟為

上訴人所否認，則被上訴人自應就其所主張之前開事實負

舉證之責任。

   2、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東石分駐所於案發當時所製作之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並非事實，應不可採，請命還原案發經

過並重新繪製事故現場圖，及提出上訴人做筆錄之錄音檔

案。蓋：

 （1）上訴人當時已停候於斜坡而未進入166縣道之外車道，然

被上訴人行經該線道時本應減速行駛，且隨時注意車前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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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採取必要措施，又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惟被上訴人卻疏於注意而煞車不及於上訴人住家門口處

衝撞上訴人甲車，始造成系爭事故。

 （2）系爭車禍發生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

　　  無缺陷及障礙物，視距良好，且該路段亦設有限速50公里

　　  之標線，是被上訴人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亦屬明確。再者

　　  ，上訴人於斯時尚未行駛至車道上，兩造間亦有約4台車

　　  長之距離，上訴人便立即停車欲禮讓被上訴人先通行，是

　　  上訴人顯已合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0條第2款注意義務

　　  之規範。

 （3）事故發生後員警抵達現場時，並未先行查證完整事實經過

　　  ，逕依事故後之畫面製作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顯見該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並非案發第一時間所製作，自不可採。

      爰請命還原案發經過，並重新繪製事故現場圖，並調取上

      訴人於警詢做筆錄之錄音檔案，以佐證上訴人前開主張實

      屬有據。

（二）上訴人之貨車係因遭被上訴人駕車撞擊，方滑落至慢車道

      上，並非一開始就停放在道路上。蓋：

   1、被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逕朝上訴人之右後方撞擊，然因

      上訴人住處門口具一定之斜坡度，致上訴人所駕甲車遭被

      上訴人乙車瞬間撞擊插入後卡在一起，而上訴人之甲車基

      於方向慣性被拉下滑動，始自家門口斜坡上向下滑落至現

      場圖所示位置才停止，顯見上訴人從未占用過汽車車道。

   2、再者，被上訴人於撞上後仍未立即停車，反不斷向前行駛

      ，基於慣性定律，致系爭甲車因受撞擊及強拉而改變原本

      行徑方向，始移動至系爭發生地。又觀諸系爭乙車現場毁

      損照片，亦可推測被上訴人當時車速顯有過快，而非其自

      述車速僅40公里以下，足見當時撞擊力道極大，更可確信

      系爭發生地並非第一發生碰撞地點，上訴人前開抗辯自屬

      有據。

（三）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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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定及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結果，

未考量本案實情，實難僅憑車禍事故現場照片逕而判斷，

前開鑑定過於片段而屬無據。

（四）被上訴人說詞前後矛盾，其主張上訴人具可歸責事由，應

      無理由。蓋：

   1、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26日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略稱：「我

      當時由166縣道直行要回龍港村我開慢慢地，我沒也看到

      對方停在那他把車停成斜的停在我的車道上」等語，可知

      被上訴人當時並未看見上訴人占用車道或正在倒車等情，

      更對上訴人是否違規停車並不確定，然被上訴人事後又改

      稱其有看見上訴人將車斜停在道路上，阻礙其通行云云，

      顯見被上訴人說詞前後不一，應不可信。

   2、基於駕駛人本應隨時注意車前狀況，若被上訴人發現上訴

      人將車斜停於道路上，依一般經驗理應有所反應，諸如暫

      停行駛或繞道而行等，豈會持續往前行駛，可推測被上訴

      人斯時恐有注意力不集中或精神恍惚等情，進而造成系爭

      事故之發生，故被上訴人之主張實屬矛盾，而不可採。

（五）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汽車修車費及工作損失，洵屬無

      據。因：

   1、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行為，業如前述。

   2、上訴人基於信賴原則，無法預見被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

      且未依規定減速行駛，致生系爭事故，足認上訴人已盡相

      當注意義務，是上訴人否認自身行為與被上訴人所受損害

      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

      汽車修車費及工作損失為無理由。

（六）依前述理由，上訴人反得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

      求被上訴人賠償貨車修理費40,000元之損害（上證1，估

      價單、照片，本院卷第113至115頁）。

（七）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戶口名簿、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嘉義縣警察

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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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估價單、臺灣省嘉義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等文書

（原審卷第11至27頁）之意見為，上訴人在警局時即告知

警員現場狀況並非如前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所載，係被

上訴人撞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交通部公路局

嘉義區監理所112年10月30日函暨所附鑑定意見書（原審

卷第45至47頁）之意見為，監理所鑑定人員並未至現場，

僅係看照片而鑑定。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估價單、中華

民國國民身分證、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車輛異

動登記書、車輛讓與書（原審卷第49至63頁）之意見為，

　　　前開估價單之金額係被上訴人找修理廠估價之資料，上訴

人不知其真正內幕；對其餘前開文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

真正不爭執。對附於原審卷之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2

年11月15日函暨所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含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㈡、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嘉義縣警

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照片、嘉義縣

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資料、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

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嘉義縣警察局警察行使職權民眾

異議紀錄表）等文書（原審卷第69至116頁）之意見為，

      前開現場圖之意見業如前述，派出所需重新製作現場圖；

      系爭交通事故係被上訴人為肇事原因，故一審判決認定有

      誤。附於原審卷之交通部公路局113年1月15日函暨所附覆

議意見書（原審卷第135至138頁）認定有誤，意見業如前

述。對附於原審卷之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車號查詢

車籍資料、折舊計算工具資料（外放）之製作名義人及內

容真正不爭執。對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3年5月31日函

暨所附職務報告（本院卷第83至85頁），因警察當時表示

有錄音，仍要請警局重新製作現場圖。

參、原審對被上訴人之前開請求，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

64,400元及自112年1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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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利息；而將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另就被上訴人前開

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則就前開敗訴部分之判

決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判決，並將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

駁回；上訴人另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貨車修理費40,000元。

被上訴人則請求將上訴人前開上訴駁回。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按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

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

之2定有明文。至占有是否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稱權

利，固向有爭論，然縱認占有非權利，但究屬財產法益，且

民法第960條至第962條設有保護規定，對占有侵害即屬違反

法律保護他人之規定，而應適用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成立

侵權行為（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748號判決、王澤鑑著

侵權行為法（一）基本理論一般侵權行為西元2003年10月初

版9刷第190至191頁均同此見解）；從而，民法第191條之2

所稱加損害於他人，亦包括他人占有之財產法益。次按當事

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

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

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民事

訴訟法第279條第1、2項另有規定。且依前開規定，當事人

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不負舉證責任；法院亦不得

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判斷

　　，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97年度

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查：

（一）被上訴人所主張上訴人於前揭時、地駕駛甲車倒車欲駛入

166線車道時，適被上訴人所駕駛乙車行經前開地點，兩

車發生碰撞致乙車因而毀損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復有

　　　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

判表、現場圖、宗仁汽車修理所估價單、汽車行車執照等

附於原審卷可證（見原審卷第17至24頁、第49至53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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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頁、第61頁)，自堪信為真實。而於前開事故發生時，

前開乙車原為王瓈莉所有，被上訴人僅為占有人，亦有中

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車輛異動登記書、車輛讓與

書可憑（見原審卷第57至63頁），亦堪信為真實。

（二）則上訴人駕駛系爭甲車在使用中加損害於被上訴人，另上

訴人所提證據不足證明上訴人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

當之注意，故使用人即上訴人自應依前開民法第191條之2

規定，賠償被上訴人因此所生之損害，應可認定。至上訴

人雖提出前開證據並以前開理由抗辯，然經原審將系爭事

故送覆議會鑑定結果，認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0條第2

款規定，汽車倒車時，應顯示倒車燈或手勢後，謹慎緩慢

後倒，並應注意其他車輛及行人，意即對於倒車進入原行

駛動線之車輛，賦予較高之注意義務。依當事人筆錄及覆

議內容、警繪現場圖、現場照片等事據跡證，認本件上訴

人駕駛系爭甲車由路外住家倒車進入166線，應注意而未

注意原行駛於166線之乙車，顯有疏失；被上訴人駕駛乙

車，遇倒車後侵入其行駛動線之甲車，應無疏失，有覆議

會覆議意見書附於原審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7至138頁）

　　　。是上訴人所提前開證據與前開理由，核與本院所採前開

各事證不符，自難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二、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

　　限，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

　　法第192條至196條之規定，即為民法第213條第1項所稱之法

　　律另有規定。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

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亦有規定；所謂請求

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

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查

系爭乙車因遭上訴人不法毀損而需支出修理費126,400元(含

零件74,400元、烤漆12,000元、鈑金15,000元及工資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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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有被上訴人所提宗仁汽車修理所估價單在卷可憑（見

原審卷第49至53頁），而前開零件材料係以新品替換舊品，

依前開說明自應扣除折舊部分。另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

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

用年數為5 年，而系爭乙車自00年0月出廠，有前開中華民

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附於原審卷可證（見原審卷第57至58

頁），至系爭事故發生日即112年3月26日，已逾5年耐用年

限，依平均法以汽車出廠後第5年折舊後殘值作為修繕零件

之殘餘價值計為12,400元（計算式：74,400元÷（5＋1）＝

12,400元），另再加計烤漆12,000元、鈑金15,000元及工資

25,000元，則系爭乙車之修理費合計為64,400元（計算式：

12,400元＋12,000元＋15,000元＋25,000元＝64,400元）。

三、從而，被上訴人依前開民法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請求上訴人給付前開64,400元，及自112年12月3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則原審判決論事用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至上訴人雖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反訴請求被上訴人

賠償貨車修理費40,000元之損害云云。然覆議會認本件上訴

人駕駛系爭甲車由路外住家倒車進入166線，應注意而未注

意原行駛於166線之乙車，顯有疏失；被上訴人駕駛乙車，

遇倒車後侵入其行駛動線之甲車，應無疏失，業如前述；則

　　被上訴人自毋庸依前開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賠償上訴人因

此所生之損害，應可認定。此外，上訴人所提證據亦不足證

明被上訴人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上訴人之權利；或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或被上訴人違

反保護上訴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上訴人等侵權行為之要件

事實，則上訴人前開反訴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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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與反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馮保郎       

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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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7號 
上  訴  人  
即反訴原告  謝子晴  
被  上訴人      
即反訴被告  王火木  


訴訟代理人  蘇憲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2月29日本院朴子簡易庭112年度朴簡字第242號第一審民事判決提起上訴，上訴人並提起反訴，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即原告方面
一、於原審起訴主張：
（一）上訴人即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26日18時50分許，於嘉義縣○○鄉○○村○○○00○00號前，因當時天色昏暗，上訴人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甲車）倒車欲駛入166線車道時，疏未注意後方狀況且甲車側面無燈光，適被上訴人即原告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行經前開地點，於完全未看到甲車狀態下，致兩車發生碰撞，乙車因而毀損而須支出修繕費新臺幣（下同）126,400元(含零件74,400元、烤漆12,000元、鈑金15,000元及工資25,000元)。且訴外人王瓈莉即乙車所有人已將系爭乙車損害賠償債權讓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規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賠償（原證1，戶口名簿、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東石分駐所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原審卷第11至24頁；原證1-1，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原審卷第46至47頁；原證1-2，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車輛異動登記書、車輛讓與書，原審卷第55至63頁）。
（二）被上訴人因上訴人前開侵權行為致受有前開汽車修理費126,400元之損害（原證2，估價單，原審卷第25至26頁、原證2-1，估價單，原審卷第49至53頁）。
（三）並聲明：1、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6,480元，及自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於本院補稱：
（一）不同意上訴人所提之反訴。因被上訴人就系爭車禍並無故
      意或過失責任，業經鑑定在案，故被上訴人亦無賠償上訴
　　  人之義務；況上訴人亦未提出貨車修理費之相關單據證明
　　  其損害，故否認上訴人前開主張之真正。
（二）對附於原審卷之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2 年11月15日函暨所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含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
　　　、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照片、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資料、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嘉義縣警察局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等文書（原審卷第69至116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均不爭執。上訴人於原審所提照片（原審卷第159頁）非系爭事故發生時之相片，係事後之相片。對附於原審卷之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車號查詢車籍資料、折舊計算工具資料（外放）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3年5月31日函暨所附職務報告（本院卷第83至85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貳、上訴人即被告方面
一、於原審則以：
（一）警察局所製作之筆錄及初步分析研判表所記載之內容均不實在，事故時伊遭驚嚇致未細看筆錄即簽名。警察局所拍照片係甲車遭乙車撞擊後滑下來之位置，並非事發當時真實擦撞點。伊當時有注意到被上訴人駕駛乙車過來，伊還停車等候被上訴人駕車駛離，伊並未占用汽車道之車道，伊將車停在自家出入口之斜坡上，伊倒車時有煞車，當時煞車燈有亮，不清楚為何被上訴人沒看到燈，當時路燈也很亮。
（二）況被上訴人乙車已16年，零件應予折舊。
二、於本院補稱：
（一）上訴人應無可歸責事由，惟原審未審酌事故現場之實際位 置情形，逕以上訴人具過失行為，且與被上訴人之損害結 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認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非適法。蓋：
　 1、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關於系爭車禍事故有過失行為，惟為 上訴人所否認，則被上訴人自應就其所主張之前開事實負 舉證之責任。
   2、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東石分駐所於案發當時所製作之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並非事實，應不可採，請命還原案發經 過並重新繪製事故現場圖，及提出上訴人做筆錄之錄音檔 案。蓋：
 （1）上訴人當時已停候於斜坡而未進入166縣道之外車道，然被上訴人行經該線道時本應減速行駛，且隨時注意車前狀 況，並採取必要措施，又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惟被上訴人卻疏於注意而煞車不及於上訴人住家門口處衝撞上訴人甲車，始造成系爭事故。
 （2）系爭車禍發生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
　　  無缺陷及障礙物，視距良好，且該路段亦設有限速50公里
　　  之標線，是被上訴人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亦屬明確。再者
　　  ，上訴人於斯時尚未行駛至車道上，兩造間亦有約4台車
　　  長之距離，上訴人便立即停車欲禮讓被上訴人先通行，是
　　  上訴人顯已合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0條第2款注意義務
　　  之規範。
 （3）事故發生後員警抵達現場時，並未先行查證完整事實經過
　　  ，逕依事故後之畫面製作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顯見該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並非案發第一時間所製作，自不可採。
      爰請命還原案發經過，並重新繪製事故現場圖，並調取上
      訴人於警詢做筆錄之錄音檔案，以佐證上訴人前開主張實
      屬有據。
（二）上訴人之貨車係因遭被上訴人駕車撞擊，方滑落至慢車道
      上，並非一開始就停放在道路上。蓋：
   1、被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逕朝上訴人之右後方撞擊，然因
      上訴人住處門口具一定之斜坡度，致上訴人所駕甲車遭被
      上訴人乙車瞬間撞擊插入後卡在一起，而上訴人之甲車基
      於方向慣性被拉下滑動，始自家門口斜坡上向下滑落至現
      場圖所示位置才停止，顯見上訴人從未占用過汽車車道。
   2、再者，被上訴人於撞上後仍未立即停車，反不斷向前行駛
      ，基於慣性定律，致系爭甲車因受撞擊及強拉而改變原本
      行徑方向，始移動至系爭發生地。又觀諸系爭乙車現場毁
      損照片，亦可推測被上訴人當時車速顯有過快，而非其自
      述車速僅40公里以下，足見當時撞擊力道極大，更可確信
      系爭發生地並非第一發生碰撞地點，上訴人前開抗辯自屬
      有據。
（三）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之
      鑑定及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結果，未考量本案實情，實難僅憑車禍事故現場照片逕而判斷，前開鑑定過於片段而屬無據。
（四）被上訴人說詞前後矛盾，其主張上訴人具可歸責事由，應
      無理由。蓋：
   1、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26日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略稱：「我
      當時由166縣道直行要回龍港村我開慢慢地，我沒也看到
      對方停在那他把車停成斜的停在我的車道上」等語，可知
      被上訴人當時並未看見上訴人占用車道或正在倒車等情，
      更對上訴人是否違規停車並不確定，然被上訴人事後又改
      稱其有看見上訴人將車斜停在道路上，阻礙其通行云云，
      顯見被上訴人說詞前後不一，應不可信。
   2、基於駕駛人本應隨時注意車前狀況，若被上訴人發現上訴
      人將車斜停於道路上，依一般經驗理應有所反應，諸如暫
      停行駛或繞道而行等，豈會持續往前行駛，可推測被上訴
      人斯時恐有注意力不集中或精神恍惚等情，進而造成系爭
      事故之發生，故被上訴人之主張實屬矛盾，而不可採。
（五）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汽車修車費及工作損失，洵屬無
      據。因：
   1、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行為，業如前述。
   2、上訴人基於信賴原則，無法預見被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
      且未依規定減速行駛，致生系爭事故，足認上訴人已盡相
      當注意義務，是上訴人否認自身行為與被上訴人所受損害
      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
      汽車修車費及工作損失為無理由。
（六）依前述理由，上訴人反得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
      求被上訴人賠償貨車修理費40,000元之損害（上證1，估
      價單、照片，本院卷第113至115頁）。
（七）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戶口名簿、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照片、估價單、臺灣省嘉義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等文書（原審卷第11至27頁）之意見為，上訴人在警局時即告知警員現場狀況並非如前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所載，係被上訴人撞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112年10月30日函暨所附鑑定意見書（原審卷第45至47頁）之意見為，監理所鑑定人員並未至現場，僅係看照片而鑑定。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估價單、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車輛異動登記書、車輛讓與書（原審卷第49至63頁）之意見為，
　　　前開估價單之金額係被上訴人找修理廠估價之資料，上訴人不知其真正內幕；對其餘前開文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附於原審卷之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2 年11月15日函暨所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含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照片、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資料、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嘉義縣警察局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等文書（原審卷第69至116頁）之意見為，
      前開現場圖之意見業如前述，派出所需重新製作現場圖；
      系爭交通事故係被上訴人為肇事原因，故一審判決認定有
      誤。附於原審卷之交通部公路局113年1月15日函暨所附覆議意見書（原審卷第135至138頁）認定有誤，意見業如前述。對附於原審卷之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車號查詢車籍資料、折舊計算工具資料（外放）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3年5月31日函暨所附職務報告（本院卷第83至85頁），因警察當時表示有錄音，仍要請警局重新製作現場圖。
參、原審對被上訴人之前開請求，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64,400元及自112年1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而將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另就被上訴人前開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則就前開敗訴部分之判決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判決，並將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上訴人另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貨車修理費40,000元。被上訴人則請求將上訴人前開上訴駁回。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按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至占有是否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稱權利，固向有爭論，然縱認占有非權利，但究屬財產法益，且民法第960條至第962條設有保護規定，對占有侵害即屬違反法律保護他人之規定，而應適用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成立侵權行為（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748號判決、王澤鑑著侵權行為法（一）基本理論一般侵權行為西元2003年10月初版9刷第190至191頁均同此見解）；從而，民法第191條之2所稱加損害於他人，亦包括他人占有之財產法益。次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2項另有規定。且依前開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不負舉證責任；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判斷
　　，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查：
（一）被上訴人所主張上訴人於前揭時、地駕駛甲車倒車欲駛入166線車道時，適被上訴人所駕駛乙車行經前開地點，兩車發生碰撞致乙車因而毀損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復有
　　　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圖、宗仁汽車修理所估價單、汽車行車執照等附於原審卷可證（見原審卷第17至24頁、第49至53頁、第57頁、第61頁)，自堪信為真實。而於前開事故發生時，前開乙車原為王瓈莉所有，被上訴人僅為占有人，亦有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車輛異動登記書、車輛讓與書可憑（見原審卷第57至63頁），亦堪信為真實。
（二）則上訴人駕駛系爭甲車在使用中加損害於被上訴人，另上訴人所提證據不足證明上訴人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故使用人即上訴人自應依前開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賠償被上訴人因此所生之損害，應可認定。至上訴人雖提出前開證據並以前開理由抗辯，然經原審將系爭事故送覆議會鑑定結果，認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0條第2款規定，汽車倒車時，應顯示倒車燈或手勢後，謹慎緩慢後倒，並應注意其他車輛及行人，意即對於倒車進入原行駛動線之車輛，賦予較高之注意義務。依當事人筆錄及覆議內容、警繪現場圖、現場照片等事據跡證，認本件上訴人駕駛系爭甲車由路外住家倒車進入166線，應注意而未注意原行駛於166線之乙車，顯有疏失；被上訴人駕駛乙車，遇倒車後侵入其行駛動線之甲車，應無疏失，有覆議會覆議意見書附於原審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7至138頁）
　　　。是上訴人所提前開證據與前開理由，核與本院所採前開各事證不符，自難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二、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
　　限，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
　　法第192條至196條之規定，即為民法第213條第1項所稱之法
　　律另有規定。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亦有規定；所謂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查系爭乙車因遭上訴人不法毀損而需支出修理費126,400元(含零件74,400元、烤漆12,000元、鈑金15,000元及工資25,000元)，有被上訴人所提宗仁汽車修理所估價單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49至53頁），而前開零件材料係以新品替換舊品，依前開說明自應扣除折舊部分。另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 年，而系爭乙車自00年0月出廠，有前開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附於原審卷可證（見原審卷第57至58頁），至系爭事故發生日即112年3月26日，已逾5年耐用年限，依平均法以汽車出廠後第5年折舊後殘值作為修繕零件之殘餘價值計為12,400元（計算式：74,400元÷（5＋1）＝12,400元），另再加計烤漆12,000元、鈑金15,000元及工資25,000元，則系爭乙車之修理費合計為64,400元（計算式：12,400元＋12,000元＋15,000元＋25,000元＝64,400元）。
三、從而，被上訴人依前開民法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請求上訴人給付前開64,400元，及自112年12月3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則原審判決論事用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至上訴人雖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反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貨車修理費40,000元之損害云云。然覆議會認本件上訴人駕駛系爭甲車由路外住家倒車進入166線，應注意而未注意原行駛於166線之乙車，顯有疏失；被上訴人駕駛乙車，遇倒車後侵入其行駛動線之甲車，應無疏失，業如前述；則
　　被上訴人自毋庸依前開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賠償上訴人因此所生之損害，應可認定。此外，上訴人所提證據亦不足證明被上訴人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上訴人之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或被上訴人違反保護上訴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上訴人等侵權行為之要件事實，則上訴人前開反訴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與反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馮保郎        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7號 
上  訴  人  
即反訴原告  謝子晴  
被  上訴人      
即反訴被告  王火木  

訴訟代理人  蘇憲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2月29日本院朴子簡易庭112年度朴簡字第242號第一審民事判
決提起上訴，上訴人並提起反訴，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即原告方面
一、於原審起訴主張：
（一）上訴人即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26日18時50分許，於嘉義縣
      ○○鄉○○村○○○00○00號前，因當時天色昏暗，上訴人所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甲車）倒車欲駛入1
      66線車道時，疏未注意後方狀況且甲車側面無燈光，適被
      上訴人即原告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
      稱乙車）行經前開地點，於完全未看到甲車狀態下，致兩
      車發生碰撞，乙車因而毀損而須支出修繕費新臺幣（下同
      ）126,400元(含零件74,400元、烤漆12,000元、鈑金15,0
      00元及工資25,000元)。且訴外人王瓈莉即乙車所有人已
      將系爭乙車損害賠償債權讓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爰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規定及債權讓
      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賠償（原證1，戶口名簿、中
      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
      人登記聯單、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東石分駐
      所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原審卷第11至24頁；原
      證1-1，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原審卷第46至47頁；原證1-2，中華
      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車
      輛異動登記書、車輛讓與書，原審卷第55至63頁）。
（二）被上訴人因上訴人前開侵權行為致受有前開汽車修理費12
      6,400元之損害（原證2，估價單，原審卷第25至26頁、原
      證2-1，估價單，原審卷第49至53頁）。
（三）並聲明：1、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6,480元，及自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於本院補稱：
（一）不同意上訴人所提之反訴。因被上訴人就系爭車禍並無故
      意或過失責任，業經鑑定在案，故被上訴人亦無賠償上訴
　　  人之義務；況上訴人亦未提出貨車修理費之相關單據證明
　　  其損害，故否認上訴人前開主張之真正。
（二）對附於原審卷之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2 年11月15日函
      暨所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含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
　　　、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
      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照片、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
      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公路監理電
      子閘門系統查詢資料、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
      析研判表、嘉義縣警察局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等文書（原審卷第69至116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
      均不爭執。上訴人於原審所提照片（原審卷第159頁）非
      系爭事故發生時之相片，係事後之相片。對附於原審卷之
      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車號查詢車籍資料、折舊計算
      工具資料（外放）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嘉
      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3年5月31日函暨所附職務報告（本
      院卷第83至85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貳、上訴人即被告方面
一、於原審則以：
（一）警察局所製作之筆錄及初步分析研判表所記載之內容均不
      實在，事故時伊遭驚嚇致未細看筆錄即簽名。警察局所拍
      照片係甲車遭乙車撞擊後滑下來之位置，並非事發當時真
      實擦撞點。伊當時有注意到被上訴人駕駛乙車過來，伊還
      停車等候被上訴人駕車駛離，伊並未占用汽車道之車道，
      伊將車停在自家出入口之斜坡上，伊倒車時有煞車，當時
      煞車燈有亮，不清楚為何被上訴人沒看到燈，當時路燈也
      很亮。
（二）況被上訴人乙車已16年，零件應予折舊。
二、於本院補稱：
（一）上訴人應無可歸責事由，惟原審未審酌事故現場之實際位
       置情形，逕以上訴人具過失行為，且與被上訴人之損害
      結 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認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責任，並非適法。蓋：
　 1、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關於系爭車禍事故有過失行為，惟為
       上訴人所否認，則被上訴人自應就其所主張之前開事實
      負 舉證之責任。
   2、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東石分駐所於案發當時所製作之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並非事實，應不可採，請命還原案發
      經 過並重新繪製事故現場圖，及提出上訴人做筆錄之錄
      音檔 案。蓋：
 （1）上訴人當時已停候於斜坡而未進入166縣道之外車道，然
      被上訴人行經該線道時本應減速行駛，且隨時注意車前狀
       況，並採取必要措施，又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 ，惟被上訴人卻疏於注意而煞車不及於上訴人住家門
      口處衝撞上訴人甲車，始造成系爭事故。
 （2）系爭車禍發生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
　　  無缺陷及障礙物，視距良好，且該路段亦設有限速50公里
　　  之標線，是被上訴人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亦屬明確。再者
　　  ，上訴人於斯時尚未行駛至車道上，兩造間亦有約4台車
　　  長之距離，上訴人便立即停車欲禮讓被上訴人先通行，是
　　  上訴人顯已合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0條第2款注意義務
　　  之規範。
 （3）事故發生後員警抵達現場時，並未先行查證完整事實經過
　　  ，逕依事故後之畫面製作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顯見該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並非案發第一時間所製作，自不可採。
      爰請命還原案發經過，並重新繪製事故現場圖，並調取上
      訴人於警詢做筆錄之錄音檔案，以佐證上訴人前開主張實
      屬有據。
（二）上訴人之貨車係因遭被上訴人駕車撞擊，方滑落至慢車道
      上，並非一開始就停放在道路上。蓋：
   1、被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逕朝上訴人之右後方撞擊，然因
      上訴人住處門口具一定之斜坡度，致上訴人所駕甲車遭被
      上訴人乙車瞬間撞擊插入後卡在一起，而上訴人之甲車基
      於方向慣性被拉下滑動，始自家門口斜坡上向下滑落至現
      場圖所示位置才停止，顯見上訴人從未占用過汽車車道。
   2、再者，被上訴人於撞上後仍未立即停車，反不斷向前行駛
      ，基於慣性定律，致系爭甲車因受撞擊及強拉而改變原本
      行徑方向，始移動至系爭發生地。又觀諸系爭乙車現場毁
      損照片，亦可推測被上訴人當時車速顯有過快，而非其自
      述車速僅40公里以下，足見當時撞擊力道極大，更可確信
      系爭發生地並非第一發生碰撞地點，上訴人前開抗辯自屬
      有據。
（三）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之
      鑑定及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結果，
      未考量本案實情，實難僅憑車禍事故現場照片逕而判斷，
      前開鑑定過於片段而屬無據。
（四）被上訴人說詞前後矛盾，其主張上訴人具可歸責事由，應
      無理由。蓋：
   1、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26日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略稱：「我
      當時由166縣道直行要回龍港村我開慢慢地，我沒也看到
      對方停在那他把車停成斜的停在我的車道上」等語，可知
      被上訴人當時並未看見上訴人占用車道或正在倒車等情，
      更對上訴人是否違規停車並不確定，然被上訴人事後又改
      稱其有看見上訴人將車斜停在道路上，阻礙其通行云云，
      顯見被上訴人說詞前後不一，應不可信。
   2、基於駕駛人本應隨時注意車前狀況，若被上訴人發現上訴
      人將車斜停於道路上，依一般經驗理應有所反應，諸如暫
      停行駛或繞道而行等，豈會持續往前行駛，可推測被上訴
      人斯時恐有注意力不集中或精神恍惚等情，進而造成系爭
      事故之發生，故被上訴人之主張實屬矛盾，而不可採。
（五）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汽車修車費及工作損失，洵屬無
      據。因：
   1、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行為，業如前述。
   2、上訴人基於信賴原則，無法預見被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
      且未依規定減速行駛，致生系爭事故，足認上訴人已盡相
      當注意義務，是上訴人否認自身行為與被上訴人所受損害
      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
      汽車修車費及工作損失為無理由。
（六）依前述理由，上訴人反得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
      求被上訴人賠償貨車修理費40,000元之損害（上證1，估
      價單、照片，本院卷第113至115頁）。
（七）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戶口名簿、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嘉義縣警察
      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照片、估價單、臺灣省嘉義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等文書
      （原審卷第11至27頁）之意見為，上訴人在警局時即告知
      警員現場狀況並非如前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所載，係被
      上訴人撞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交通部公路局
      嘉義區監理所112年10月30日函暨所附鑑定意見書（原審
      卷第45至47頁）之意見為，監理所鑑定人員並未至現場，
      僅係看照片而鑑定。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估價單、中華
      民國國民身分證、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車輛異
      動登記書、車輛讓與書（原審卷第49至63頁）之意見為，
　　　前開估價單之金額係被上訴人找修理廠估價之資料，上訴
      人不知其真正內幕；對其餘前開文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
      真正不爭執。對附於原審卷之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2 
      年11月15日函暨所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含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㈡、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嘉義縣警
      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照片、嘉義縣
      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資料、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
      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嘉義縣警察局警察行使職權民眾
      異議紀錄表）等文書（原審卷第69至116頁）之意見為，
      前開現場圖之意見業如前述，派出所需重新製作現場圖；
      系爭交通事故係被上訴人為肇事原因，故一審判決認定有
      誤。附於原審卷之交通部公路局113年1月15日函暨所附覆
      議意見書（原審卷第135至138頁）認定有誤，意見業如前
      述。對附於原審卷之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車號查詢
      車籍資料、折舊計算工具資料（外放）之製作名義人及內
      容真正不爭執。對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3年5月31日函
      暨所附職務報告（本院卷第83至85頁），因警察當時表示
      有錄音，仍要請警局重新製作現場圖。
參、原審對被上訴人之前開請求，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64
    ,400元及自112年1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而將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另就被上訴人前開勝
    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則就前開敗訴部分之判決
    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判決，並將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
    回；上訴人另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貨車修理費40,000元。被
    上訴人則請求將上訴人前開上訴駁回。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按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
    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
    之2定有明文。至占有是否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稱權
    利，固向有爭論，然縱認占有非權利，但究屬財產法益，且
    民法第960條至第962條設有保護規定，對占有侵害即屬違反
    法律保護他人之規定，而應適用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成立
    侵權行為（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748號判決、王澤鑑著
    侵權行為法（一）基本理論一般侵權行為西元2003年10月初
    版9刷第190至191頁均同此見解）；從而，民法第191條之2
    所稱加損害於他人，亦包括他人占有之財產法益。次按當事
    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
    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
    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民事
    訴訟法第279條第1、2項另有規定。且依前開規定，當事人
    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不負舉證責任；法院亦不得
    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判斷
　　，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97年度
    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查：
（一）被上訴人所主張上訴人於前揭時、地駕駛甲車倒車欲駛入
      166線車道時，適被上訴人所駕駛乙車行經前開地點，兩
      車發生碰撞致乙車因而毀損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復有
　　　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
      判表、現場圖、宗仁汽車修理所估價單、汽車行車執照等
      附於原審卷可證（見原審卷第17至24頁、第49至53頁、第
      57頁、第61頁)，自堪信為真實。而於前開事故發生時，
      前開乙車原為王瓈莉所有，被上訴人僅為占有人，亦有中
      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車輛異動登記書、車輛讓與
      書可憑（見原審卷第57至63頁），亦堪信為真實。
（二）則上訴人駕駛系爭甲車在使用中加損害於被上訴人，另上
      訴人所提證據不足證明上訴人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
      當之注意，故使用人即上訴人自應依前開民法第191條之2
      規定，賠償被上訴人因此所生之損害，應可認定。至上訴
      人雖提出前開證據並以前開理由抗辯，然經原審將系爭事
      故送覆議會鑑定結果，認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0條第2
      款規定，汽車倒車時，應顯示倒車燈或手勢後，謹慎緩慢
      後倒，並應注意其他車輛及行人，意即對於倒車進入原行
      駛動線之車輛，賦予較高之注意義務。依當事人筆錄及覆
      議內容、警繪現場圖、現場照片等事據跡證，認本件上訴
      人駕駛系爭甲車由路外住家倒車進入166線，應注意而未
      注意原行駛於166線之乙車，顯有疏失；被上訴人駕駛乙
      車，遇倒車後侵入其行駛動線之甲車，應無疏失，有覆議
      會覆議意見書附於原審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7至138頁）
　　　。是上訴人所提前開證據與前開理由，核與本院所採前開
      各事證不符，自難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二、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
　　限，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
　　法第192條至196條之規定，即為民法第213條第1項所稱之法
　　律另有規定。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
    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亦有規定；所謂請求
    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
    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查
    系爭乙車因遭上訴人不法毀損而需支出修理費126,400元(含
    零件74,400元、烤漆12,000元、鈑金15,000元及工資25,000
    元)，有被上訴人所提宗仁汽車修理所估價單在卷可憑（見
    原審卷第49至53頁），而前開零件材料係以新品替換舊品，
    依前開說明自應扣除折舊部分。另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
    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
    用年數為5 年，而系爭乙車自00年0月出廠，有前開中華民
    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附於原審卷可證（見原審卷第57至58
    頁），至系爭事故發生日即112年3月26日，已逾5年耐用年
    限，依平均法以汽車出廠後第5年折舊後殘值作為修繕零件
    之殘餘價值計為12,400元（計算式：74,400元÷（5＋1）＝12,
    400元），另再加計烤漆12,000元、鈑金15,000元及工資25,
    000元，則系爭乙車之修理費合計為64,400元（計算式：12,
    400元＋12,000元＋15,000元＋25,000元＝64,400元）。
三、從而，被上訴人依前開民法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請求上訴人給付前開64,400元，及自112年12月3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則原審判決論事用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至上訴人雖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反訴請求被上訴人
    賠償貨車修理費40,000元之損害云云。然覆議會認本件上訴
    人駕駛系爭甲車由路外住家倒車進入166線，應注意而未注
    意原行駛於166線之乙車，顯有疏失；被上訴人駕駛乙車，
    遇倒車後侵入其行駛動線之甲車，應無疏失，業如前述；則
　　被上訴人自毋庸依前開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賠償上訴人因
    此所生之損害，應可認定。此外，上訴人所提證據亦不足證
    明被上訴人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上訴人之權利；或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或被上訴人違
    反保護上訴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上訴人等侵權行為之要件
    事實，則上訴人前開反訴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與反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馮保郎        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7號 
上  訴  人  
即反訴原告  謝子晴  
被  上訴人      
即反訴被告  王火木  

訴訟代理人  蘇憲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2月29日本院朴子簡易庭112年度朴簡字第242號第一審民事判決提起上訴，上訴人並提起反訴，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即原告方面
一、於原審起訴主張：
（一）上訴人即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26日18時50分許，於嘉義縣○○鄉○○村○○○00○00號前，因當時天色昏暗，上訴人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甲車）倒車欲駛入166線車道時，疏未注意後方狀況且甲車側面無燈光，適被上訴人即原告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行經前開地點，於完全未看到甲車狀態下，致兩車發生碰撞，乙車因而毀損而須支出修繕費新臺幣（下同）126,400元(含零件74,400元、烤漆12,000元、鈑金15,000元及工資25,000元)。且訴外人王瓈莉即乙車所有人已將系爭乙車損害賠償債權讓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規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賠償（原證1，戶口名簿、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東石分駐所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原審卷第11至24頁；原證1-1，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原審卷第46至47頁；原證1-2，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車輛異動登記書、車輛讓與書，原審卷第55至63頁）。
（二）被上訴人因上訴人前開侵權行為致受有前開汽車修理費126,400元之損害（原證2，估價單，原審卷第25至26頁、原證2-1，估價單，原審卷第49至53頁）。
（三）並聲明：1、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6,480元，及自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於本院補稱：
（一）不同意上訴人所提之反訴。因被上訴人就系爭車禍並無故
      意或過失責任，業經鑑定在案，故被上訴人亦無賠償上訴
　　  人之義務；況上訴人亦未提出貨車修理費之相關單據證明
　　  其損害，故否認上訴人前開主張之真正。
（二）對附於原審卷之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2 年11月15日函暨所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含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
　　　、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照片、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資料、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嘉義縣警察局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等文書（原審卷第69至116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均不爭執。上訴人於原審所提照片（原審卷第159頁）非系爭事故發生時之相片，係事後之相片。對附於原審卷之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車號查詢車籍資料、折舊計算工具資料（外放）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3年5月31日函暨所附職務報告（本院卷第83至85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貳、上訴人即被告方面
一、於原審則以：
（一）警察局所製作之筆錄及初步分析研判表所記載之內容均不實在，事故時伊遭驚嚇致未細看筆錄即簽名。警察局所拍照片係甲車遭乙車撞擊後滑下來之位置，並非事發當時真實擦撞點。伊當時有注意到被上訴人駕駛乙車過來，伊還停車等候被上訴人駕車駛離，伊並未占用汽車道之車道，伊將車停在自家出入口之斜坡上，伊倒車時有煞車，當時煞車燈有亮，不清楚為何被上訴人沒看到燈，當時路燈也很亮。
（二）況被上訴人乙車已16年，零件應予折舊。
二、於本院補稱：
（一）上訴人應無可歸責事由，惟原審未審酌事故現場之實際位 置情形，逕以上訴人具過失行為，且與被上訴人之損害結 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認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非適法。蓋：
　 1、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關於系爭車禍事故有過失行為，惟為 上訴人所否認，則被上訴人自應就其所主張之前開事實負 舉證之責任。
   2、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東石分駐所於案發當時所製作之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並非事實，應不可採，請命還原案發經 過並重新繪製事故現場圖，及提出上訴人做筆錄之錄音檔 案。蓋：
 （1）上訴人當時已停候於斜坡而未進入166縣道之外車道，然被上訴人行經該線道時本應減速行駛，且隨時注意車前狀 況，並採取必要措施，又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惟被上訴人卻疏於注意而煞車不及於上訴人住家門口處衝撞上訴人甲車，始造成系爭事故。
 （2）系爭車禍發生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
　　  無缺陷及障礙物，視距良好，且該路段亦設有限速50公里
　　  之標線，是被上訴人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亦屬明確。再者
　　  ，上訴人於斯時尚未行駛至車道上，兩造間亦有約4台車
　　  長之距離，上訴人便立即停車欲禮讓被上訴人先通行，是
　　  上訴人顯已合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0條第2款注意義務
　　  之規範。
 （3）事故發生後員警抵達現場時，並未先行查證完整事實經過
　　  ，逕依事故後之畫面製作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顯見該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並非案發第一時間所製作，自不可採。
      爰請命還原案發經過，並重新繪製事故現場圖，並調取上
      訴人於警詢做筆錄之錄音檔案，以佐證上訴人前開主張實
      屬有據。
（二）上訴人之貨車係因遭被上訴人駕車撞擊，方滑落至慢車道
      上，並非一開始就停放在道路上。蓋：
   1、被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逕朝上訴人之右後方撞擊，然因
      上訴人住處門口具一定之斜坡度，致上訴人所駕甲車遭被
      上訴人乙車瞬間撞擊插入後卡在一起，而上訴人之甲車基
      於方向慣性被拉下滑動，始自家門口斜坡上向下滑落至現
      場圖所示位置才停止，顯見上訴人從未占用過汽車車道。
   2、再者，被上訴人於撞上後仍未立即停車，反不斷向前行駛
      ，基於慣性定律，致系爭甲車因受撞擊及強拉而改變原本
      行徑方向，始移動至系爭發生地。又觀諸系爭乙車現場毁
      損照片，亦可推測被上訴人當時車速顯有過快，而非其自
      述車速僅40公里以下，足見當時撞擊力道極大，更可確信
      系爭發生地並非第一發生碰撞地點，上訴人前開抗辯自屬
      有據。
（三）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之
      鑑定及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結果，未考量本案實情，實難僅憑車禍事故現場照片逕而判斷，前開鑑定過於片段而屬無據。
（四）被上訴人說詞前後矛盾，其主張上訴人具可歸責事由，應
      無理由。蓋：
   1、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26日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略稱：「我
      當時由166縣道直行要回龍港村我開慢慢地，我沒也看到
      對方停在那他把車停成斜的停在我的車道上」等語，可知
      被上訴人當時並未看見上訴人占用車道或正在倒車等情，
      更對上訴人是否違規停車並不確定，然被上訴人事後又改
      稱其有看見上訴人將車斜停在道路上，阻礙其通行云云，
      顯見被上訴人說詞前後不一，應不可信。
   2、基於駕駛人本應隨時注意車前狀況，若被上訴人發現上訴
      人將車斜停於道路上，依一般經驗理應有所反應，諸如暫
      停行駛或繞道而行等，豈會持續往前行駛，可推測被上訴
      人斯時恐有注意力不集中或精神恍惚等情，進而造成系爭
      事故之發生，故被上訴人之主張實屬矛盾，而不可採。
（五）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汽車修車費及工作損失，洵屬無
      據。因：
   1、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行為，業如前述。
   2、上訴人基於信賴原則，無法預見被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
      且未依規定減速行駛，致生系爭事故，足認上訴人已盡相
      當注意義務，是上訴人否認自身行為與被上訴人所受損害
      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
      汽車修車費及工作損失為無理由。
（六）依前述理由，上訴人反得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
      求被上訴人賠償貨車修理費40,000元之損害（上證1，估
      價單、照片，本院卷第113至115頁）。
（七）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戶口名簿、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照片、估價單、臺灣省嘉義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等文書（原審卷第11至27頁）之意見為，上訴人在警局時即告知警員現場狀況並非如前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所載，係被上訴人撞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112年10月30日函暨所附鑑定意見書（原審卷第45至47頁）之意見為，監理所鑑定人員並未至現場，僅係看照片而鑑定。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估價單、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車輛異動登記書、車輛讓與書（原審卷第49至63頁）之意見為，
　　　前開估價單之金額係被上訴人找修理廠估價之資料，上訴人不知其真正內幕；對其餘前開文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附於原審卷之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2 年11月15日函暨所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含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照片、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資料、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嘉義縣警察局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等文書（原審卷第69至116頁）之意見為，
      前開現場圖之意見業如前述，派出所需重新製作現場圖；
      系爭交通事故係被上訴人為肇事原因，故一審判決認定有
      誤。附於原審卷之交通部公路局113年1月15日函暨所附覆議意見書（原審卷第135至138頁）認定有誤，意見業如前述。對附於原審卷之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車號查詢車籍資料、折舊計算工具資料（外放）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113年5月31日函暨所附職務報告（本院卷第83至85頁），因警察當時表示有錄音，仍要請警局重新製作現場圖。
參、原審對被上訴人之前開請求，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64,400元及自112年1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而將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另就被上訴人前開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則就前開敗訴部分之判決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判決，並將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上訴人另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貨車修理費40,000元。被上訴人則請求將上訴人前開上訴駁回。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按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至占有是否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稱權利，固向有爭論，然縱認占有非權利，但究屬財產法益，且民法第960條至第962條設有保護規定，對占有侵害即屬違反法律保護他人之規定，而應適用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成立侵權行為（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748號判決、王澤鑑著侵權行為法（一）基本理論一般侵權行為西元2003年10月初版9刷第190至191頁均同此見解）；從而，民法第191條之2所稱加損害於他人，亦包括他人占有之財產法益。次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2項另有規定。且依前開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不負舉證責任；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判斷
　　，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查：
（一）被上訴人所主張上訴人於前揭時、地駕駛甲車倒車欲駛入166線車道時，適被上訴人所駕駛乙車行經前開地點，兩車發生碰撞致乙車因而毀損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復有
　　　嘉義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圖、宗仁汽車修理所估價單、汽車行車執照等附於原審卷可證（見原審卷第17至24頁、第49至53頁、第57頁、第61頁)，自堪信為真實。而於前開事故發生時，前開乙車原為王瓈莉所有，被上訴人僅為占有人，亦有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車輛異動登記書、車輛讓與書可憑（見原審卷第57至63頁），亦堪信為真實。
（二）則上訴人駕駛系爭甲車在使用中加損害於被上訴人，另上訴人所提證據不足證明上訴人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故使用人即上訴人自應依前開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賠償被上訴人因此所生之損害，應可認定。至上訴人雖提出前開證據並以前開理由抗辯，然經原審將系爭事故送覆議會鑑定結果，認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0條第2款規定，汽車倒車時，應顯示倒車燈或手勢後，謹慎緩慢後倒，並應注意其他車輛及行人，意即對於倒車進入原行駛動線之車輛，賦予較高之注意義務。依當事人筆錄及覆議內容、警繪現場圖、現場照片等事據跡證，認本件上訴人駕駛系爭甲車由路外住家倒車進入166線，應注意而未注意原行駛於166線之乙車，顯有疏失；被上訴人駕駛乙車，遇倒車後侵入其行駛動線之甲車，應無疏失，有覆議會覆議意見書附於原審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7至138頁）
　　　。是上訴人所提前開證據與前開理由，核與本院所採前開各事證不符，自難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二、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
　　限，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
　　法第192條至196條之規定，即為民法第213條第1項所稱之法
　　律另有規定。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亦有規定；所謂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查系爭乙車因遭上訴人不法毀損而需支出修理費126,400元(含零件74,400元、烤漆12,000元、鈑金15,000元及工資25,000元)，有被上訴人所提宗仁汽車修理所估價單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49至53頁），而前開零件材料係以新品替換舊品，依前開說明自應扣除折舊部分。另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 年，而系爭乙車自00年0月出廠，有前開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附於原審卷可證（見原審卷第57至58頁），至系爭事故發生日即112年3月26日，已逾5年耐用年限，依平均法以汽車出廠後第5年折舊後殘值作為修繕零件之殘餘價值計為12,400元（計算式：74,400元÷（5＋1）＝12,400元），另再加計烤漆12,000元、鈑金15,000元及工資25,000元，則系爭乙車之修理費合計為64,400元（計算式：12,400元＋12,000元＋15,000元＋25,000元＝64,400元）。
三、從而，被上訴人依前開民法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請求上訴人給付前開64,400元，及自112年12月3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則原審判決論事用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至上訴人雖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反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貨車修理費40,000元之損害云云。然覆議會認本件上訴人駕駛系爭甲車由路外住家倒車進入166線，應注意而未注意原行駛於166線之乙車，顯有疏失；被上訴人駕駛乙車，遇倒車後侵入其行駛動線之甲車，應無疏失，業如前述；則
　　被上訴人自毋庸依前開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賠償上訴人因此所生之損害，應可認定。此外，上訴人所提證據亦不足證明被上訴人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上訴人之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或被上訴人違反保護上訴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上訴人等侵權行為之要件事實，則上訴人前開反訴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與反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馮保郎        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